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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警察学院 2021年
学生资助“诚信教育主题月”活动方案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年高校学生资助“诚

信教育主题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桂教资助〔2021〕11号）要

求，为进一步提高学生诚信意识，增强资助育人成效，促进

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顺利开展，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全国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关于大力开展高校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

动的通知》（教助中心〔2021〕24号）和中共教育部党组《关

于印发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〉的通知》

（教党〔2017〕62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广西警察学

院 2021 年学生资助“诚信教育主题月”活动，具体方案如

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感党恩跟党走 立诚信守承诺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1年 6月 1日至 6月 30日

三、组织机构

成立学校学生资助“诚信教育主题月”工作组

组 长：覃干超

副组长：陈铁步

成 员： 关崇涛 蒋 巍 覃伟刚 黄立荣 陈垠安

李 俊 陈 鹏 侯凡雄 李海波 兰 岚

邓君泱 杨艳芳 邓新华 张 亮 莫惠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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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致帏 宋 静 唐晓芳 闫 寒 苏 舟

工作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学校大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，具体负责组织及协调工作。

四、活动对象

我校全日制本、专科学生。

五、活动任务

诚信教育主题活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

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

重要论述精神，坚持和加强党对学生资助工作的全面领导，

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深入推进资助育人，增强当代

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和责任担当。要坚持把促进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生资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通过加

强对贷款学生的诚信教育、感恩教育、励志教育，引导他们

珍爱信用、理性消费，提高贷款学生的征信意识、风险意识

和感恩意识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，增强他

们的社会责任感，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。

六、活动形式

（一）开展诚信教育线上主题讲座。自治区教育厅在高

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、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和有关金融机

构、法律部门等领域遴选部分专家，录制“助学贷款知识”“带

你认识校园贷”“诚信与法律”三个诚信教育线上专题讲座视

频，为在校学生特别是助学贷款受助学生宣传普及诚信教

育、征信和校园金融等相关知识。讲座视频将发布在学校资





4

充分认识到诚实守信、理性消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引导学

生树立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和科学理性的消费观。要建立日常

监测机制，密切关注学生异常消费行为，努力做到早防范、

早教育、早发现、早处置。自治区教育厅转发国家反诈中心

的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》将发布在学校资助工作 Q

群、“广西警察学院易班”微信公众号及易班优课。各二级

学院及时转发给学生。

责任部门：各二级学院。

七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

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按照本方案的有关

要求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，按时完成工作任

务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，确保每一位学生都了解各项内容。

各学院要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《关于印发〈高校思想政治工

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〉的通知》精神，把“扶困”与“扶

智”“扶志”结合起来，建立国家资助、学校奖助、社会捐

助、学生自助“四位一体”的发展型资助体系，构建物质帮

助、道德浸润、能力拓展、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资助育人长

效机制，实现无偿资助与有偿资助、显性资助与隐性资助的

有机融合，形成“解困—育人—成才—回馈”的良性循环，

着力培养受助学生自立自强、诚实守信、知恩感恩、勇于担

当的良好品质。

（三）认真总结，及时报送，不断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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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结束后，各二级学院将活动总结情况表（详见附件

2）及开展各项活动 3—4张图片，于 7月 5日前报至大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，邮箱：27340705@qq.com。联系人：苏舟。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汇总后形成学校活动总结报自治区教育厅。

附件：1.致高校毕业生一封信

2.2021年高校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总结情

况表

mailto:gxzzb@gxedu.gov.cn

